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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9 号

新乡市誉鑫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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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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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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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0 号

新乡市中臻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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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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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1 号

新乡市轻舟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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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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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2 号

新乡市老司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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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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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3 号

新乡市嘉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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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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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4 号

新乡市鑫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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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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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5 号

新乡市斯诺德物流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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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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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6 号

新乡市速智捷物流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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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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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7 号

新乡市鸿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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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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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8 号

新乡市风翼行物流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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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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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89 号

新乡市辉窗货物运输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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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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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0 号

新乡市捷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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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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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1 号

新乡市道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


第 2 页 共 3 页

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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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2 号

新乡市佳欢运输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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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


第 1 页 共 3 页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3 号

河南省伯马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汽运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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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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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4 号

新乡市融誉汽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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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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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5 号

河南晟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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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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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6 号

新乡市百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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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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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7 号

新乡市智宸货运代理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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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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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8 号

新乡市冠达二手车经销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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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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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99 号

新乡市汇方运输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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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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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0 号

新乡市东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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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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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1 号

六六微货国际物流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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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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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2 号

新乡市豫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


第 2 页 共 3 页

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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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3 号

河南东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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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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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4 号

新乡市卓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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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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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5 号

山东广信峰通物流有限公司新乡市红旗区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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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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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6 号

新乡市铭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


第 2 页 共 3 页

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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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7 号

新乡市嘉宏二手车交易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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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


第 1 页 共 3 页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8 号

新乡市志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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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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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09 号

新乡市泓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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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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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0 号

河南省海奥物流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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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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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1 号

新乡市予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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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


第 1 页 共 3 页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2 号

新乡市杰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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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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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3 号

河南珊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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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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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4 号

新乡尚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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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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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5 号

新乡市格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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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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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6 号

新乡市东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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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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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7 号

河南省纳川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新乡第三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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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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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8 号

河南晟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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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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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19 号

成都尚雅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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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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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0 号

新乡市久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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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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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1 号

新乡市金日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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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


第 1 页 共 3 页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2 号

河南天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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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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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3 号

新乡市藓草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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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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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4 号

新乡市恒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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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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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5 号

新乡市中建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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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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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6 号

新乡市美之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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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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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7 号

新乡市基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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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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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8 号

新乡市天鑫水电安装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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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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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29 号

新乡众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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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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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30 号

河南锦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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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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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31 号

河南力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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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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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32 号

新乡市新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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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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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233 号

河南豫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

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

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当事人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

系。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
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　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
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

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　企业未按

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

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

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的规定，并拟作出

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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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

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继文,张永强 联系电话：3022835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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